
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
公處字第 105054號 

被處分人：良宏益企業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97330225 

址    設：桃園市蘆竹區新興里中興路 120巷 14號 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：泰益麵線企業社 

統一編號：66921230 

址    設：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516號 8樓  

負 責 人：○○○ 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：○○○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地    址：桃園市大園區五權里 25鄰下埔 9-7號  

 

被處分人：○○○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地    址：新竹縣新豐鄉新豐村 10鄰 269-6號  

 

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 被處分人等於 104 年 9 月聯合調漲手工紅麵線價格，足以

影響北部地區手工紅麵線供需之市場功能，違反公平交易

法第 15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。 

二、 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違

法行為。 

三、 處泰益麵線企業社新臺幣 25 萬元罰鍰、○○○新臺幣 16

萬元罰鍰、○○○新臺幣 15萬元罰鍰、良宏益企業有限公

司新臺幣 10萬元罰鍰。 

事   實 

裝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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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案緣民眾反映桃園市製麵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聯合調漲手工

紅麵線價格每台斤 3元，渠認本次原物料價格未上漲，上

游業者實未具合理事由調漲價格，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

定，爰本會依職權主動立案調查。 

二、 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 案經 104年 8月至 11月期間先行實地訪查反映人、並

前後 3 次普查迪化商圈雜糧業者，復經 104 年 9 月 11

日實地訪查桃園市製麵商業同業公會及 104年 11月 24

日發函台灣省製麵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，過濾資訊並

掌握市場情況擇要如下： 

１、 麵線可分為白麵線及紅麵線，紅麵線亦可細分為機械

與手工，惟機械紅麵線與手工紅麵線間價格、產製過

程及品質甚有不同。手工紅麵線普遍供應予雜糧行，

價格約在每台斤 36 元至 39 元區間，各家略有 2 元至

3元價差，市場終端價格約在 40元至 45元上下。 

２、 迪化商圈麵線進貨來源多為北部製麵廠，如新北珍茂

企業有限公司(下游為家成行、合盛行、家見行、台農

醬園、瑞盛行)、新竹金興製麵廠(下稱金興，下游為

台農醬園、合盛行)、展新麵線實業社(下稱展新，下

游為瑞盛行)、桃園安順製麵廠(下稱安順行，下游為

建合行、合盛行)、良宏益企業有限公司(下稱良宏益，

下游為合盛行、大有雜糧行)、日進製麵廠(下游為啟

順蔥蒜行)。各商行表示，本次手工紅麵線確有漲價之

事實，且上游製麵業者告知漲價時間皆為 104年 9月、

漲價幅度皆為每台斤 3 元，渠等表示本次原物料價格

未上漲，漲價原因獲悉係工資因素。 

３、 本次漲價聽聞是由泰益麵線企業社(下稱泰益，業界稱

三代麵線)及安順行所發起，相關漲價訊息泰益有使用

通訊軟體 Line告知。 

４、 據桃園市製麵商業同業公會所提供 82家會員名冊，公

會會員多為各式麵條、水餃皮之製麵廠，其中良宏益、

富發麵線工廠(下稱富發)則專產製手工紅麵線。反映

人雖稱桃園市製麵商業同業公會決議漲價，惟相關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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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皆為上游業者所告知，且北部手工製麵業者有限，

跨越桃園、新竹等地，各供應不同雜糧行，公會對於

本次調漲未有所悉，亦未有事證顯示本次調價與桃園

市製麵商業同業公會相涉。 

５、 本案即以過濾桃園市製麵商業同業公會會員、迪化商

圈各家商行上游手工紅麵線產製業者為主軸進行調

查，關鍵產製業者為安順行、良宏益、富發、泰益、

金興、展新等 6 家，渠等各有其自有品牌，或以下游

雜糧行為品牌販售。 

（二） 本會調查被處分人等及關係人，陳述意見內容擇要如

下： 

１、被處分人安順行(即○○○)：該行未有商業登記，所

產製手工紅麵線主要供貨給迪化商圈，以雜糧行之自

有品牌販售。本次漲價主因為調漲薪資所致，因客源

固定不和其他廠商聯絡，調漲為自主決定。以電話告

知下游 104 年 9 月 15 日調漲訊息，中盤(即雜糧行)

由每台斤 36 元漲至 39 元，小吃攤 43 元，至 104 年

11月始確定調漲。 

２、被處分人良宏益： 

(１) 機械、手工紅麵線均有產製，機械麵線冠以自有品

牌「蘋果牌」、手工冠以自有品牌「Q 師父」販售，

目前機械麵線為大宗。 

(２) 漲價時間及幅度由渠之業界師傅被處分人「金興」

來電告知，從 104年 9月 15日手工紅麵線每台斤由

37 元漲至 40 元，考量到本身缺工必須調整薪資，

且市場價格若不一致會造成生意難做，故決定應金

興之請，同時、同金額調漲，但渠甚少與同業聯絡，

所以就金興所告知之漲價訊息未再通知其他同業。 

３、被處分人泰益(業界俗稱三代)： 

(１) 手工紅麵線製作環境辛苦、工時長，年輕人不願投

入產業，加上有技術之工人難找，導致近年來始終

有缺工現象，故決定自 104 年 7 月 1 日先由新客戶

調價，舊客戶及比較大宗客戶則延至 9月、10月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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漲，手工紅麵線價格從每台斤 45 元漲至 48 元（屬

中間段品質極優之麵線），以自有品牌「泰益」販

售。 

(２) 104 年 6 月被處分人安順行來參觀設備時，有向安

順行提及欲漲價及其原因，而後於 104 年 9 月耳聞

安順行漲價故曾以通訊軟體 Line詢問：你們有沒有

漲?安順行則回：調漲很順利(已刪除)。而同業展新

與其熟識，亦曾來參觀工廠設備，漲價訊息也透過

Line告知，提供與展新負責人間對話紀錄。 

(３) 與展新 Line對話部分擇錄：104年 8月 2日告知展

新負責人「○老闆，我是泰益麵線○先生，之前跟

你提的漲價事情我在 7 月 1 日對新客戶已漲 3 元，

舊客戶預計 9月 1日調漲 3元...」104年 9月 9日

再次詢問「○老板，你調漲了嗎?我這邊的客戶已經

全部順利調漲了」展新則回答「9月 15日」、「新

竹的前輩，打電話告知」、「全部都一致 9月 15日」、

「平均都高於 45元」。 

４、被處分人金興(即○○○)： 

(１) 送貨時遇到被處分人安順行，安順行向渠表示臺北

的同業告知工資因素要漲每台斤 3 元，而被處分人

金興考量近年來原料、油電雙漲、缺工等因素後決

定一起漲價，通知雜糧行由每台斤 32元漲至 35元，

然後給予緩衝時間至 11月始調漲。 

(２) 被處分人金興未辦理商業登記，對於與其他涉案廠

商展新、被處分人良宏益聯繫乙事，渠則一概否認，

表示不認識 2 家業者、亦未打電話聯繫漲價事宜，

後才說明良宏益數十年前曾經前來擔任學徒，但對

本次漲價聯繫部分仍否認。 

５、關係人展新： 

（１）僅產製手工紅麵線，主要供應迪化商圈，每台斤 36

元，若直接供應消費者則為 42 元(自取 40 元)，目

前仍維持不變，並未調漲價格。 

（２）被處分人泰益 104 年 8 月份有聯繫告知調價訊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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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與泰益之 Line對話紀錄供參，並接獲新竹前輩

被處分人金興之電洽。 

（３）比對雙方提供之 Line訊息內容，展新所提供訊息較

為完整，計有：「希望這次的漲價，大家配合，為

自家產業的生存福利做打算，..削價競爭是過去式

了」、「迪化街那邊你打算什麼時候漲？」、「3

元？」等段。 

（４）針對被處分人泰益詢問調漲與否的對話訊息，該行

回應「9月 15 日」、「新竹的前輩，打電話告知」、

「全部都一致 9 月 15 日」、「平均都高於 45元」，

上述內容係轉述新竹前輩的意見。(通訊軟體 Line

對話中所指的「新竹的前輩」即為被處分人金興) 

三、調查結果： 

 (一) 經查手工紅麵線產製業者計安順行、良宏益、富發、泰 

      益、金興、展新等 6家，富發及展新未調整價格。故本  

      次調價業者計有被處分人安順行、良宏益、泰益及金興  

      等 4家業者，渠等均認有調價事實無誤。 

 (二) 本次手工紅麵線調價幅度為每台斤 3 元，雖各家產製業  

者產品價格區間本即 2元至 3元價差不等，惟調整均以 3

元為主軸，調價後之供應價格約為每台斤 39元上下（雜

糧行慣例加計 6 元為銷售價），此與被處分人安順行陳

稱、良宏益、泰益等提供之對話訊息可證；調價時點為

104 年 9 月進行調價通知，有下游雜糧行及調價業者證

稱。嗣後雖各家業者因下游抱怨或要求緩衝而有延後 1

至 2個月以調漲價格計價，此無礙被處分人等於 104年 9

月進行調價之共識。 

 (三) 被處分人等彼此進行溝通協調，經交叉比對渠等與未調

價業者之證詞，此次調價係由被處分人泰益向展新、被

處分人安順行提及調價相關內容，並嗣後用通訊軟體

Line 進行確認。獲知訊息之安順行即通知另一同業輩份

較高之被處分人金興，金興再以電話聯絡展新與被處分

人良宏益促其調價。是本次調價縱有工資因素或經營困

難等情，惟業者間進行聯絡勾串亦為不爭之事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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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、其他相關事證之調查： 

  (一) 麵線之原物料價格：麵線製作原料須為高筋麵粉，據「CIP

商品行情網」近 3年(102年至 104年)資料所示，除少數

幾家麵粉業者於 102年 6月至 7月間、102年 12月至 103

年 2 月間每包約漲價 20 元至 30 元外，其餘期間各家皆

處跌勢或平穩狀態。另由本會整理台灣區麵粉公會提供

資料得知，102 年高筋麵粉每包平均價格為 443.58 元、

103年 442.37元、104年 438.17元，近 3年平均價格亦

處走跌趨勢，由上述可證，本次調價因素並無原物料價

格上漲之因素。 

  (二) 基本工資：查勞動部網站基本工資之制定與調整過程資

料所示，近 3年(102年至 104 年)基本工資共調整 4次，

最近為 103 年 9 月 15 日發布，104 年 7 月 1 日實施，從

每月 1 萬 9,273 元調整至 2 萬 0,008 元。是手工麵線產

業稱有基本工資調整之因素，惟調漲之其中 2 家被處分

人並無登記行號，各員工投保薪資與其無涉，且各家業

者均未提出其有調整員工薪資之事證，又各家業者僱用

之人數、微調工資之成本與調價後之所獲利潤亦不相當。 

理    由 

一、 按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本文規定，事業不得為聯合行

為。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：「本法

所稱聯合行為，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，以契

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、

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、交易地區或其他相

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，而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

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。」「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，指

契約、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，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，事實

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。」故有競爭關係之各事業，倘有合

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、或限制數量、交易對象、交

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，雖無法律拘束力，惟

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，並足以影響市場供需

功能者，則屬違反前揭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，先予陳明。 

二、 次按被處分人良宏益、泰益、安順行、金興等麵線產製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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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聯合調漲手工紅麵線價格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

項本文聯合行為禁制規定： 

（一） 市場界定：公平交易法第 5條規定，所謂相關市場，

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

圍。換言之，相關市場分為產品或服務市場及地理市

場。就手工紅麵線及其他相關替代品之產品市場部

分，麵線依製程得區分為機械製麵線及手工製麵線，

兩者無論就成本價格、製程產量、外觀口感、品質等

均不相同，且使用手工紅麵線為大宗之蚵仔麵線攤，

就消費者的認知均無可能以白麵線或白麵條予以替

代，故本案產品市場界定以手工紅麵線為市場。地理

市場部分，新竹以北之手工紅麵線業者多集中於北部

縣市，鮮有跨區供應至中部或南部地區，下游業者倘

欲跨區購買(如南部業者向北部地區業者購買)，除單

次平均購買須相當數量方能配送外，每台斤須外加運

費，成本較高，且下游業者多屬自營攤商，小本經營

為多，倘大量訂購恐因庫存數量過多而導致現金流量

不足，亦無跨區大量購買誘因，本案涉及之地理市場

為新竹以北之北部地區。查本案所涉業者如泰益、安

順行、金興、良宏益等均屬北部地區手工紅麵線業

者，且均供應臺北迪化街雜糧行及小吃攤，爰屬同一

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同業。 

（二） 聯合行為之主體：公平交易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本

法所稱之事業如下：一、公司。二、獨資或合夥之工

商行號。三、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

體。」查被處分人良宏益、泰益係依商業登記法與公

司法登記而取得商業名稱，另被處分人安順行(即○

○○)及金興(即○○○)雖未有商業登記，惟亦產製

手工紅麵線售予雜糧行等，亦符前揭所稱其他提供商

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，渠等均從事產製並銷售麵線

產品，故良宏益、泰益、安順行、金興等被處分人為

本案聯合行為之主體。 

（三） 聯合行為之合意方式與內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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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查被處分人泰益為手工紅麵線產製者，其為調漲價

格而與展新、被處分人安順行進行合意，泰益先於安

順行參觀工廠時告知漲價訊息，嗣後安順行 104年 9

月透過通訊軟體 Line向其說明調漲順利。另泰益亦

於 104年 8月 2日使用 Line向展新提供調價時間及

幅度等訊息，並說明調價原因係為缺工及工資等因

素，復稱「希望這次的漲價，大家配合，為自家產業

的生存福利做打算，..削價競爭是過去式了」；並於

104年 9月 2日再次向展新確認是否調價，其稱「○

老板，你調漲了嗎？我這邊客戶已經全部順利調漲」

「迪化街那邊你打算什麼時候漲？」「3元？」等云

云，被處分人泰益實為本次調價之合意主導者，此有

陳述紀錄及 Line訊息等事證可稽。 

２、復查被處分人安順行於 104年 9月 15日通知下游雜

糧行業者調價，與其回復被處分人泰益之時點吻合，

同時亦通知另一同業被處分人金興於同日同額進行 

調漲，此有金興之證詞可稽。金興自承與安順行之合

意調價，遂又通知展新(終未調價) 及被處分人良宏

益，良宏益雖手工麵線產量少，惟稱因金興之電洽亦

決定調價，調價額度均為每台斤 3元，故此泰益、安

順行、金興及良宏益等 4家業者前後進行溝通協調而

致調價之共同行為，均有陳述紀錄及同業證稱。尤其

對照桃園市製麵商業同業公會及其他麵線業者陳稱 

，以麵線市場而言，若無合意則調漲價格將極為困

難，會造成拼價或流失客源，市場混亂生意會不好做

等云云，此次業者調漲幅度多達每台斤 3元，倘無合

意可能造成彼此競爭而流失客源，各業者間自有參與

合意調漲價格而同謀其利之誘因。 

３、有關調價時點，被處分人泰益雖稱於 104年 9月 1

日調漲，惟依各調價事業陳述比對，被處分人安順

行、良宏益等皆於 9月 15日調漲，每台斤調漲 3元，

Line對話紀錄亦有「新竹的前輩，打電話告知」、「全

部都一致 9月 15日」等字句，是以 9月 15日是否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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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處分人等決定雖未可知，惟對於被處分人安順行、

金興、泰益、良宏益等於 104年 9月聯合調漲手工紅

麵線價格每台斤 3元堪臻明確，縱下游反彈或人情等

因素延遲以新價格計價，均非所問。其餘被處分人金

興辯稱未電洽同業、產量低，被處分人安順行稱與同

業互不往來等各點，茲因良宏益、展新均稱接獲金興

來電，且展新與泰益 Line對話紀錄中亦揭新竹前輩

(即指金興)來電告知，加以雜糧行稱被處分人金興為

手工紅麵線市場大宗業者，故前揭被處分人等所辯顯

有違常理，均未足採。 

（四） 末按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，聯合行為須達

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

限，惟足以影響市場功能，則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

響為必要，僅須事業合意所為限制競爭之行為，達到

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危險性，即已該當。本案被處

分人安順行、金興、泰益、良宏益等為北部地區主要

手工紅麵線製麵業者，為避免單獨漲價造成客戶流

失，於 104年 9月達成聯合調漲手工紅麵線價格每台

斤 3元之合意，並接續實施調漲，渠等聯合調漲行為

實已影響北部地區手工紅麵線市場競爭之市場功能。 

三、 綜上論述，被處分人良宏益、泰益、安順行、金興等業者

聯合調漲手工紅麵線價格行為，足以影響北部地區手工紅

麵線供需之市場功能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本文

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、

目的、預期不當利益、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、持續期間、

所得利益，及事業規模、經營狀況、市場地位、以往違法

情形、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，爰依同法第

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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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 民  國   105    年   5    月   26   日 

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，

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更正：  

一、本處分書被處分人欄「○○○」更正為「○○○」。 

二、本處分書主文欄第 6行「○○○」更正為「○○○」。 

三、本處分書事實欄第 45行「○○○」更正為「○○○」。 

四、本處分書理由欄第 41行「○○○」更正為「○○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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